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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六：对于城市街区中出现的流浪犬只
将如何处理？

答：根据《条例》规定，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承担重点管理区流浪犬只捕捉收容工作，经过
前期调研准备，各区县（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将组织流浪犬只捕捉队伍，开展街面巡查，主
动发现流浪犬只，采取人道、文明的方式捕捉
流浪犬只。对捕捉的流浪犬只，通过查看犬
牌、读取犬只植入蕊片等能够查明养犬人身份
信息的，将第一时间通知养犬人及时领回，对
现场无法查明养犬人的其他犬只将按规定移
送收容留检场所免疫收容处理。为了有效治
理违规养犬、违规携犬等现象以及捕捉收容流
浪犬只，公安机关与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将开展
联合执法整治行动，全面推进文明养犬、规范
携犬等各项工作。

问题七：哪些犬只应该实行狂犬病免疫？

答：《条例》规定主要是两类犬只应该实行
狂犬病免疫：一是新生犬只，应当在其出生满
三个月时进行狂犬病免疫，新生犬只三月龄后
注射狂犬病疫苗，不仅免疫效果最好，而且免
疫应激反应也相对较小；二是对先前已经狂犬
病免疫的犬只，应当在其免疫有效期届满前三
十天内，进行狂犬病免疫。正常情况下，狂犬
病免疫的有效期限为一年。

问题八：《动物防疫法》规定，居民携带宠
物犬乘坐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必须持有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犬主如何取得《动物检
疫合格证明》？

答：根据《动物防疫法》《犬产地检疫规程》
等相关规定，犬主应提前3天向所在地动物卫
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申报检疫时须提供犬主
身份证、户口簿（暂住证）、犬只狂犬病免疫证
明、公共交通工具购票凭据等材料。犬只经动
物卫生监督机构指定的具有资质的实验室检
测合格，并经临床健康检查正常后，由动物卫
生监督机构出具检疫合格证明。

记者 戴晓燕

Q6

Q7

Q8

一户已养多只犬的怎么办
能带犬进电影院、商场吗
《宁波市养犬管理条例》施行在即
这场发布会对市民关心问题作了解答

《宁波市养犬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2020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随
着《条例》施行时间的临近，相关部门正按照要求积极开展实施准备工作，这部专门为
“养犬”制定的法规，也受到了市民的广泛关注。5月18日，宁波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
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市公安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就市民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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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重点管理区内哪些犬只不能饲
养？违规饲养怎样处罚？

答：公安机关已会同农业部门向社会发
布《关于宁波市养犬重点管理区禁养犬名录
及大型犬标准的公告》，包括藏獒、罗威纳
犬、杜宾犬等 27 类犬种被列入禁养犬范
围。《条例》规定，在重点管理区内饲养禁养
犬只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没收犬只。

成年犬只肩高60厘米以上或体重30千
克以上，两者满足其一就是大型犬，大型犬
出户要戴嘴套。

问题二：如何办理准养登记和犬牌？如
果一户已养了多只犬，怎么处理？

答：个人在重点管理区内饲养犬只，需
办理准养登记，个人养犬每一户籍且每一固
定居住场所限养一只，也就是说，需符合犬
只已接种狂犬病疫苗、养犬人独户居住、具
有本市户籍（居住证）、饲养犬只未在《禁养
犬名录》中等条件，方可饲养。

公安机关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在动物诊
疗机构设立集中办理便民服务点，方便养犬
人申请办理犬牌。居民可在动物诊疗机构
（宠物医院）接种狂犬病疫苗、申请办理准养
登记并为犬只植入芯片。办理需带好身份
证、房产证（租赁合同）、户口籍（居住证）、犬
只照片、免疫证明等材料，经公安机关审核
后，符合条件的发放《养犬登记证》和犬牌。

已经养了多只犬的家庭，需要自行处理
超养的犬只。《条例》实施后，养犬超过限养
数量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每超养一只
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
的，没收其超过限养数量的犬只。

问题三：如果发现有犬吠扰民、犬只伤
人，怎么办？

答：犬只扰民伤人一直是我市犬类管理
的重要问题，每年仅因犬吠扰民涉及的警情
就有近2万起，群众反应较为强烈。如果发
生犬吠扰民、犬只伤人，市民可拨打 110 报
警。《条例》规定：“犬只吠叫干扰他人正常生
活时，采取使用止吠器等有效措施即时制止；
犬只伤害他人的，养犬人应当立即将受害人
送至医疗机构诊治，先行支付相关费用。”

未按规定执行的，犬吠扰民的，由公安机
关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五
百元以下罚款；犬只伤人后，犬主拒绝将受害
人送诊的，由公安机关处二千元罚款。

放任犬只伤害他人的，由公安机关处二
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
收犬只，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问题四：哪些公共场所禁止携犬进入？能
否带着犬只进电影院、商场超市？

答：《条例》对犬只禁入场所作了明确规
定，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法定禁入场所，《条
例》规定以下四类场所，除专门为犬只提供服
务的区域外，禁止携犬进入，并应当设置明显
标识：一是机关、医疗机构、教育机构、公共服
务办事大厅等；二是影剧院、博物馆、图书馆、
美术馆、文化馆、科技馆、体育场馆、档案馆、城
市展览馆等；三是除出租汽车外的公共交通工
具（但携犬乘坐出租汽车的，应当征得驾驶人
的同意）；四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场
所。电影院属于法定禁止携犬进入场所。

第二类是限制进入场所，对法定禁入场所
之外的场所，管理经营者可以设置明显标识，禁
止携犬进入。商场超市就是属于这种情况，能
不能携犬进入，取决于商场超市经营者的管理
措施，如果是禁止携犬进入，应当设置明显的禁
入标识。此外，公园、风景名胜区的管理者可以
禁止或者划定区域禁止犬只进入，并设置明显
标识。在允许犬只活动的公共区域，可以设置
注明区域范围、开放时间、警示事项等内容的标
识牌，并配备相应的环卫设施。因此公园里能
不能遛犬，哪些区域什么时候能遛犬，要查看公
园的有关禁入标识和标识牌说明。

第三类是临时禁入区域，在重大节日或者
举办大型活动期间，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或
者经其授权的部门可以划定临时禁止携犬进
入的区域和时间，并设置明显标识。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盲人携带导盲犬
或者重度肢体残疾人携带扶助犬的，不受上述
规定限制。

问题五：《条例》对出户遛犬行为有哪些
要求？

答：规范携犬出户行为是文明养犬的重要
内容，如何携犬出户也是市民群众比较关心的
一个问题。《条例》规定，重点管理区携犬出户
要做到“五要”，一要做到为犬只佩戴有效犬
牌，二要做到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犬链有
效管控犬只，大型犬的犬链长度不得超过一点
五米，其他犬只的犬链长度不得超过两米；三
要为大型犬佩戴嘴套；四是在电梯或者楼梯等
狭小空间，要采取收紧犬链或者怀抱犬只等方
式主动避让他人；五要即时清理犬只排泄物。
另外，在一般管理区携烈性犬出户要做到由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犬链有效管控犬只，并佩
戴嘴套、主动避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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